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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9 日 

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 

 

日立聲請永大機電股東臨時會定暫時狀態處分 

請求法院裁定禁止 4月 18日召集永大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執行役社長兼 CEO：東原 敏昭/以下簡稱，日立）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向台灣士林地方法院遞狀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法院裁定禁止永大獨董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召集永大機電（以下簡稱，永大）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及進行該次股東臨時會之集會。 

 

詳情請參看附件。 

 

■關於日立集團 

總部位於日本東京的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TSE：6501），結合經營技術（Operational Technology 

OT）、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以及產品/系統的創新來回應社會所面臨的課題。

日立在 2017 會計年度（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合併營收達到 93,686 億日圓，

員工約 307,000 名。日立作為 IoT 時代的革新夥伴，領先於電力、能源、產業、流通、水、城市

建設、金融/社會/醫療健康等業務領域，靈活運用電子技術推進社會革新事業。詳情請參見日立

台灣官方網站（http://www.hitachi.com.tw/）。 

 

完 

  

http://www.hita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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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日立聲請永大機電股東臨時會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法院裁定禁止 

4月18日召集永大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內容摘要 
 

永大陳世洋獨董於2019年2月27日發函予永大機電，表達「永大董事會決議授權日立全資子

公司台灣日立電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日立電梯）進行公開收購前盡職查核程序，卻

否決其他兩家國際電梯業者公開收購盡職查核，其行為有悖於股東權益及董事忠實義務云云。然

而，陳獨董從未曾提出「董事會成員違背法令或董事忠實義務」之具體事證， 卻以上述理由提

出2019年4月18日召集永大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顯然具有召集程序違法之重大瑕疵。 

 

為避免應賣股東權益受損，以及維護永大公司未來穩定的發展，作為主要股東的日立公司有

權利透過法律行動，請求法院裁定禁止召集這次的股東臨時會。日立公司基於以下的觀點：召集

股東臨時會理由不充分、影響股東參與應賣之決定，並且損害永大公司利益，正式向法院提出申

請。 

 

一、 召集股東臨時會理由不充分 – 永大董事會對所有收購案均充分討論並合法正當表決 

  

日立基於與永大機電長期以來之良好合作關係，為攜手邁向下一階段成長，提出公開收

購前盡職查核之提案，並經2018年9月26日永大機電第18屆第3次董事會之決議通過。 

 

至於所謂其他兩家電梯業者亦循正當議事程序於2018年10月30日第18屆第4次董事會

中提出盡職查核提案，但永大董事會考量這兩家公司與永大機電在台灣及大陸市場係處於競

爭對手關係，恐有不當獲取永大公司營業秘密之疑慮，並且不應僅以收購價格優勢論斷對公

司是否具有利益，亦應考量員工權益等，故提案最終經永大董事會表決不通過。永大機電於

2018年11月8日第5次董事會雖曾再度討論是否重新考慮其他兩家公司之盡職查核提案，但

仍未通過。 

 

上述各提案都經過永大董事會反覆詳細討論及意見交換，議程與表決合法正當，並無外

界所稱違法情事。再者，即使永大董事會允許其他兩家公司進行盡職查核，也無從確保完成

盡職查核後，必定會進行公開收購，或提出比日立更高價格。 

 

另外，盡職查核或取得被收購公司董事會同意並非收購之前提要件，其他兩家電梯業者

若有收購意願，可直接於日立公司公開收購的法定期間內，透過更高的收購價格提出競爭收

購，訴諸於股東。但截至目前為止，這兩家公司均未直接提出競爭收購。 

 

 

二、 召集股東臨時會影響股東應賣之決定 – 此舉有可能因全面改選的極端手段，架空公開收購

制度，並讓公司與所有股東無端承擔成本 

 

日立強調申報公開收購在先，而法律也允許其他方在法定期間內提出更高收購價格，自

應讓股東就其持有股份決定是否應賣，而不是透過召集股東臨時會，企圖影響股東應賣之決

定，以及公開收購結果。 

由於此次股東臨時會進行日期是在日立公司公開收購完成前，假設因全面改選結果造成

本次公開收購未達最低數量而未能完成，將形成獨董因為其個人少數意見與其他董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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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召集股東臨時會並由公司及所有股東承擔成本之極端手段，架空公開收購程序促進股票

流通目的最壞示範。 

 

三、 召集股東臨時會損害永大公司之利益 – 個別獨董的反制派系行動，卻影響公司正常營運 

  

此次股東臨時會之召集，其目的為個別獨董為反制不同派系之董事，強奪永大之經營權，

並影響永大機電之正常營運，嚴重損害公司之利益，顯然具有召集程序違法之重大瑕疵。日

立作為永大機電股東，若此次臨時董事會做成董事全面提前改選之決議，日立公司不排除依

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法院撤銷此次股東臨時會之決議。 

 

為避免前述情況發生，致使事態更趨複雜，日立緊急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盼

法院能裁定禁止4月18日股東臨時會之召開，將可能損害降至最低。  

 

完 

 


